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巨漢系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董事會議事規則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

修訂後條文 修正前條文
修訂依據

及理由

第三條：董事會召集

1.董事會應至少每季召開一次，並於議事規

範明定之。

2.董事會之召集，應載明召集事由，於七日

前通知各董事。但有緊急情事時，得隨時

召集之。

3.前項召集之通知，經相對人同意者，得以

電子方式為之。

4.第七條第一項各款之事項，應在召集事由

中列舉，不得以臨時動議提出。

第三條：董事會召集

本公司董事會至少每季召集乙次，召集時應

載明事由，於七日前通知各董事，但遇有緊

急情事時，得隨時召集之。召集通知得以書

面、傳真或電子方式為之。

酌作文字

修正及項

次調整。

第七條：應提董事會討論事項

下列事項應提董事會討論且除有突發緊急

情事或正當理由外，須於召集事由中列

舉，不得以臨時動議提出：

1.~5.略
6.董事會未設常務董事者，董事長之選任或

解任。

7.財務、會計或內部稽核主管之任免。

8.對關係人之捐贈或對非關係人之重大捐

贈。但因重大天然災害所為急難救助之公

益性質捐贈，得提下次董事會追認。

9.依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之三、其他依法令

或章程規定應由股東會決議或董事會決

議之事項或主管機關規定之重大事項。

前項第八款所稱關係人，指證券發行人財務

報告編製準則所規範之關係人；所稱對非關

係人之重大捐贈，指每筆捐贈金額或一年內

累積對同一對象捐贈金額達新臺幣一億元

以上，或達最近年度經會計師簽證之財務報

告營業收入淨額百分之一或實收資本額百

分之五以上者。

略

第七條：應提董事會討論事項

下列事項應提董事會討論且除有突發緊急

情事或正當理由外，須於召集事由中列

舉，不得以臨時動議提出：

1.~5.略
6.財務、會計或內部稽核主管之任免。

7.對關係人之捐贈或對非關係人之重大捐

贈。但因重大天然災害所為急難救助之公

益性質捐贈，得提下次董事會追認。

8.依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之三、其他依法令

或章程規定應由股東會決議或董事會決

議之事項或主管機關規定之重大事項。

前項第七款所稱關係人，指證券發行人財務

報告編製準則所規範之關係人；所稱對非關

係人之重大捐贈，指每筆捐贈金額或一年內

累積對同一對象捐贈金額達新臺幣一億元

以上，或達最近年度經會計師簽證之財務報

告營業收入淨額百分之一或實收資本額百

分之五以上者。

略

增加修訂。

第十九條：董事會設有常務董事

董事會設有常務董事者，其常務董事會議

事準用第二條、第三條第二項、第四條至

新增 本條新增。

附件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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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訂後條文 修正前條文
修訂依據

及理由

第六條、第九條及第十一條至前條規定；

董事長之選任或解任準用第三條第四項規

定。但常務董事會屬七日內定期召集者，

得於二日前通知各常務董事。

第二十條：未盡事項之辦理

本規則未盡事項，悉依照公司法、本

公司章程及其他相關法令規定辦理。

第十九條：未盡事項之辦理

本規則未盡事項，悉依照公司法、本

公司章程及其他相關法令規定辦理。

條次變更。

第二十一條：施行

本議事規則之訂定應經本公司董事會

同意，並提股東會報告；未來如有修正授

權董事會決議之，本規則經董事會決議通

過後生效，修正時亦同。

第二十條：施行

本議事規則之訂定應經本公司董事會

同意，並提股東會報告；未來如有修正授

權董事會決議之，本規則經董事會決議通

過後生效，修正時亦同。

條次變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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